
中国电建水电四局装备公司中电建塔城额

敏风电项目 220kV 塔同线运行维护服务采

购项目采购公示

（项目编号：PC-0104-26J6-FS0036）

本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拟向新疆双源华盛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鸿源建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宏业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邀请竞价方式进行采购，现将有关事项予

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1.项目简介

1.1 项目名称：中国电建水电四局装备公司中电建塔城额敏风电项目 220kV 塔同线运行维护

服务采购项目

1.2 采购人：中国水电四局（兰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1.3 采购代理机构（如有）：          /            

1.4 项目概况：中电建塔城额敏风电项目位于塔城额敏县南部区域，距离额敏城东南约

56km，场址面积约 104 平方公里，场址中心坐标为东经 83°57'37.4988"，北纬 46°

14'19.1343"，海拔高程在 700m～1200m 之间。根据系统规划要求，本工程拟建塔城额敏友

谊 220 千伏升压站将中电建 600MVA 与中广核 500MVA 电量以 1 条单回线路接入塔额 750kv

变电站。输送总容量为 1100MVA。设计水平年采用 30 年。设计风速考虑为 39m/s，覆冰定

为 20mm。

1.5 采购方式：邀请竞价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对中电建塔城额敏风电项目 220kV 塔同线运行维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协助甲方进行单位工程和工程的竣工验收，根据输电线路安全生产和设备的检修要求

提出改进建议，并做好记录；（2）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监管条例》、

《电网运行规则（试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架空输电线路管理规范》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中电建塔城额敏风电项目 220 千伏输电线路进行专业的巡检管理工作。

巡检频次及巡检人员配置必须满足线路的运行、维护规范要求，并及时出具巡检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3）服务范围为 220 千伏中电建同兴风电汇集站龙门架至 750 千伏塔额变电站龙门

架；（4）配合项目公司编制满足输电线路生产运行检修使用的各类表式、表单报表等并报审；

（5）配合完成的单体调试和联调、送电及并网工作，按照项目公司的要求开展日常维护与

巡检、定期检修与保养、故障排查与修复、设备跟换与升级、运行数据监控与分析等工作；

（6）根据工程建设进度节点，配合完成其他与输电线路运行维护相关的服务工作；（7）应

派遣工作经验丰富且满足线路运维需求的运维人员。未经甲方及项目公司同意，不得随意更

换运维人员。同时在服务期间必须服从甲方及项目公司的管理制度；（8）对运维人员开展岗

前培训工作，按照国家和当地电网调度机构的要求取得满足运维工作的各类证书(含高低压



电工证、高处作业证和调度作业证等)；（9）积极发现影响现场启动的安全及设备隐患，以

书面形式提出合理建议和要求，反馈甲方或项目公司；（10）报价包括完成服务项目所需人

工费、管理费、社保、利润、进出场费、综合管理费、保险费、规费、合理利润、税金等所

有可能发生的费用。相应人确认已充分考虑本项目服务的各类风险，风险费用已含在合同价

款中，采购人不再承担由于任何风险引起的费用。

拟采购  服务 分项内容一览表

序号 分项名称 特征描述、标准或规格型号、参数及配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运行维护
41 公里 220 千伏架空线路的运行维护、

巡检服务工作。
月 12

中电建塔城额

敏风电项目

220kV 塔同线

2.2 计划服务期限（服务）：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01 月 25 日，计划完工日期：2027 年 01

月 25 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365 天。

2.3 建设服务地点（服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

2.4 服务质量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监管条例》、《电网运行规则（试

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架空输电线路管理规范》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2.5 其他补充（如有）：         /          

3. 拟定的供应商的名称、地址

3.1 拟定的供应商名称：（1）新疆双源华盛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新疆鸿源建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3）新疆宏业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拟定的供应商地址：（1）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 108 号新世纪小区 1 栋 29-A3

（2）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 333 号盛世嘉业国际商贸鞋都 6-6822 室（3）新疆

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东路刀郎公馆 2 号楼 2 单元 201 室

4.采用邀请方式原因

4.1 采用邀请方式的原因：根据公司【2025】386 号关于印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非招标采购实施细则》的通知，本次采购项目为服务类采购，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

以下拟采用邀请竞价方式采购。

4.2 其他相关说明：     /     

5．发布公示的媒介和期限

5.1、本次采购公示同时在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上发布。

5.2 发布公示的期限：自 2026 年 01 月 13 日至 2026 年 01 月 16 日。（提示：不少于 3

日）

6．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6.1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按本公示公布的联系方式向采购人反馈。



6.2 异议须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且须实名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

7.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水电四局（兰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兰州中心 37 楼   

邮    编：730050                                      

联 系 人：张学强                                      

电    话：18561950523                                 

传    真：    /                                       

8.纪检监督机构

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采购活动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可以书面形式向中国水

电四局（兰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15009409429）提出投诉。

采购人：中国水电四局（兰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盖章）

  2026  年  01  月  13  日


		www.bjca.org.cn
	2026-01-12T22:17:39+0800
	BJ
	ePolicy4CloudEss




